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電腦軟體、網路侵權及網路入侵處理辦法 
中華民國 97 年 6月 24 日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7月 7日 9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月 29 日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5日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11 日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防範並處理電腦軟體、網路侵權及網路入侵等事件，以符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

令，特訂定「電腦軟體、網路侵權及網路入侵處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本辦法之權責單位為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 

第三條 依據教育部 98 年 12 月 10 日台電字第 0980210753 號函辦理。 

第四條 本辦法之聯繫窗口：圖資中心資管組(以下簡稱本組) 。 

本組位於本校圖資大樓四樓 

聯絡電話：02-24237785#305 

傳真號碼：02-24293375 

電子郵件信箱：police@cufa.edu.tw  

本組接受電子簽章之格式或無須電子簽章之說明。 

第五條 著作權法第九十條之六至第九十條之八所稱通知，應載明下列事項，並由著作權人、

製版權人、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以下簡稱權利人）或權利人之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一、權利人或其代理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聯絡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或其他自動聯繫方式之說明。 

二、被侵害之著作或製版之名稱。 

三、請求將涉有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內容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聲明。 

四、足使網路服務提供者知悉該涉有侵權內容之相關資訊及其存取路徑。 

五、表示權利人係基於善意，相信涉有侵權內容係未經合法授權或違反著作權法之

陳述。 

六、註明如有不實致他人受損害者，權利人願負法律責任。 

前項通知，應用書面或經電子簽章之文件，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但

網路服務提供者已提供判別權利人之機制，或與權利人或其代理人另有約定者，從

其機制或約定。 

以代理人名義提出第一項之通知者，應同時聲明其已受權利人委任，並載明權利人

之姓名或名稱。 

在同一系統或網路，有多數著作或製版涉有侵權者，權利人或其代理人得以同一通

知為之。 

第六條 權利人或其代理人之通知不符合前條規定者，網路服務提供者得通知補正。 

前項補正通知，應由網路服務提供者自接到權利人或其代理人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

作日內為之。 

權利人或其代理人，應於接到補正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未完全者，視為未提出通知。 

第一項之補正通知，應以權利人或其代理人原通知網路服務提供者之方式為之。但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一項不合格式之通知或第三項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不得作為網路服務提供者

知悉侵權情事之依據。 

第七條 著作權法第九十條之九第二項所稱回復通知，應載明下列事項，並由使用者或其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 

一、使用者或其代理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聯絡電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信箱。 

二、請求回復被移除或無法進入之內容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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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使網路服務提供者知悉該內容之相關資訊。 

四、表示使用者基於善意，認為其有合法權利利用該內容，而該內容被移除或使他

人無法進入，係出於權利人或其代理人不實或錯誤之陳述。 

五、同意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將回復通知轉送予權利人或其代理人。 

六、註明如有不實致他人受損害者，使用者願負法律責任。 

前項回復通知，應用書面或經電子簽章之文件，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

但網路服務提供者認電子郵件無須採用電子簽章者，不在此限。 

以代理人名義提出第一項之回復通知者，應同時聲明其已受使用者委任，並載明使

用者之姓名或名稱。 

第八條 回復通知不符合前條規定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應通知補正。 

前項補正通知，應由資訊儲存服務者自接到使用者或其代理人回復通知之次日起五

個工作日內為之。 

使用者或其代理人，應於接到補正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未完全者，視為未提出回復通知。 

第一項之補正通知，應以使用者或其代理人原通知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方式為

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九條 本校處理程序之流程如下： 

 

 

是否屬電腦網路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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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疑似侵權事件檢舉

調查侵權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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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中心資管組 

圖資中心資管組 

通知侵權單位

結案 

登入「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回報 



第十條 本辦法由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制定及審查，陳  校長核定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